
 

 - 6 -

附件 1 

 

2018 年度广东省科技与金融结合项目申报指南 

 

专题一：科技天使投资风险补助（专题编号：0801） 

（一） 专题背景。 

充分发挥市场主导作用，促进科技天使投资和科技成果转化，

吸引全球科技创新资源和风投创投资本在广东集聚，加快培育发

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建设“国际风投创投中心”，

设立本专题。 

（二） 申报对象。 

广东省内注册成立的创业投资企业。 

（三） 专题内容及支持方式、强度。 

对符合《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

个人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55 号，以下简称财税

〔2018〕55 号文）所列条件的广东省内注册的创业投资企业，结

合省财政资金年度预算安排，分以下不同档次，按照因素分配法

给予一次性后补助。 

1.被投资企业接受投资时设立时间不足 2 年（24 个月）的，

财政后补助金额不超过创业投资企业实际投资额的 10%； 

2.被投资企业接受投资时设立时间满 2 年（24 个月）不足 4

年（48 个月）的，财政后补助金额不超过创业投资企业实际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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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的 6%； 

3.被投资企业接受投资时设立时间满 4 年（48 个月）不足 5

年（60 个月）的，财政后补助金额不超过创业投资企业实际投资

额的 4%。 

本专题中的“实际投资额”不含政府引导基金等财政资金出

资部分。2018 年度后补助的创业投资企业不超过 50 家，每家创业

投资企业获得的后补助金额不超过 100 万元，后补助金额在 10 万

元以下的创业投资企业不予受理申报。 

（四） 申报条件。 

1.被投资的初创科技型企业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1）在广东省内注册的企业； 

（2）符合财税〔2018〕55 号文所列的初创科技型企业条件。 

2.创业投资企业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1）在广东省注册成立、实行查账征收的居民企业或合伙创

投企业，且不属于被投资企业的发起人，截至申报期未清盘退出； 

（2）符合财税〔2018〕55 号文所列的创业投资企业条件。 

（五） 附件要求。 

创业投资企业须在广东省科技业务管理阳光政务平台

（http://pro.gdstc.gov.cn/egrantweb）上提交申请，并上传以下附件

材料： 

1.发展改革部门年度检查合格材料或证监部门出具的享受创

业投资企业税收政策的年度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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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创业投资企业和被投资企业符合财税〔2018〕55 号文各项

条件的相关证明材料； 

3.填报《科技与金融结合专项资金申请表（科技天使投资风险

后补助）》。 

专题二：普惠性科技信贷风险补偿（专题编号：0802） 

（一） 专题背景。 

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带动作用，鼓励银行等机构加大对

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扩大科技金融的普惠面，有

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缓解科技型企业融资难、融资慢、融资贵

问题，有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设立本专题。 

（二） 申报对象。 

省内法人银行总行，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邮政储蓄

银行省分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均不含法人银行）

一级分行。 

（三） 专题内容及支持方式、强度。 

根据申报对象 2017 年度省内普惠性科技信贷（定义详见申报

条件）的实际投放金额，结合因素分配法予以风险补偿：单家银

行实际投放金额 20 亿元（含）以上的，给予不超过 100 万元金额

的风险补偿；单家银行实际投放金额 10 亿元（含）以上 20 亿元

（不含）以下的，给予不超过 50 万元金额的风险补偿；单家银行

实际投放金额 1 亿元（含）以上 10 亿元（不含）以下的，给予不

超过 10 万元金额的风险补偿；单家银行实际投放金额 5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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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以上 1 亿元（不含）以下的，给予不超过 5 万元金额的风

险补偿。风险补偿具体金额结合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组织开展

的科技信贷政策导向年度评估结果作区间内调整。 

本专题由省科技厅与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联合组织申报。 

（四） 申报条件。 

普惠性科技信贷风险补偿申报必须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1.本专题所指的普惠性科技信贷贷款业务必须是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内发生的业务，日期以贷款发放日

为准。 

2.单户授信不超过 500 万元的小型、微型企业贷款。 

3.普惠性科技信贷服务对象为广东省内注册的企业法人，符合

国家有关中小企业划型标准，在《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

内，持续进行研究开发与技术成果转化，主要从事高新技术产品

研究、开发、生产和服务的非上市公司，在广东省内注册或成立

时间超过 12 个月，职工人数在 500 人以下，年营业收入不超过人

民币 1.5 亿元，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经认定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或进入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

培育库的企业； 

（2）获得“广东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广东省技术先进型服

务企业”、“广东省创新型试点企业”或“广东省创新型企业”认

定资格（或入库）的企业； 

（3）科技主管部门主办的国家、省或市级创新创业大赛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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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4）获得“广东省知识产权优势企业”或“广东省知识产权

示范企业”认定的企业，或取得“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的企业； 

（5）拥有 1 项（含）以上且截至项目申报期仍有效的发明专

利授权或 2 项（含）以上且截至项目申报期仍有效的实用新型专

利授权或 2 项（含）以上软件著作权的企业。 

专题三：创新创业大赛优胜企业及团队创新创业补贴（专题

编号：0803） 

（一） 专题背景。 

整合创新创业要素，激发市场活力，引导更广泛的社会资源

支持创新创业，举办中国创新创业大赛，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创

新发展，设立本专题。 

（二） 专题内容。 

对 2017 年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港澳台赛优胜企业和团队（须落

户广东省内）予以创新创业补贴。 

（三） 支持方式、强度。 

对获得 2017 年第六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港澳台赛一等奖、二

等奖、三等奖、优胜奖的参赛企业，以后补助方式分别给予 20 万

元、15 万元、10 万元、5 万元的创新创业补贴。对获得 2017 年第

六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港澳台大赛团队组和学生组一等奖、二等

奖、三等奖、优胜奖的，以后补助方式分别给予 10 万元、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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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万元、2 万元的创新创业补贴。 

（四） 相关要求。 

1.参赛企业和团队需在 2018 年 7 月 30 日前落户广东省内。同

时获得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广东赛区和港澳台赛企业组、团队组、

学生组比赛奖的，只享受其中一次补助。 

2.参赛企业和团队无需在广东省科技业务综合管理阳光政务

平台另行注册、申报，由所在地市科技部门核实并发放补贴，2017

年创新创业大赛港澳台赛组织单位予以配合。参赛企业和团队须

于 2018 年 8 月 30 日前向所在地市科技部门提供注册成立企业的

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股权结构、股

东信息等有关资料。未如期注册或落户广东并提交相关资料的不

予发放补贴。 


